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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 由：據訴，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0年度司執字第

34098號債權人與債務人間拍賣抵押物等強

制執行事件，執行法院民事執行處就拍賣標

的點交拍定人與否，似與拍賣公告所載有扞

格之處，且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屢次未依強

制執行法相關規定辦理，疑有圖利拍定人情

事。究實情為何？系爭標的物是否應予點

交？判斷標準及法源依據為何？又強制執行

程序中有無失當、違法之處等，均有深入調

查之必要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訴，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0年度司執字第34098號

債權人與債務人間拍賣抵押物等強制執行事件，執行法

院民事執行處就拍賣標的點交拍定人與否，似與拍賣公

告所載有扞格之處，且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屢次未依強

制執行法相關規定辦理，疑有圖利拍定人情事。究實情

為何？系爭標的物是否應予點交？判斷標準及法源依據

為何？又強制執行程序中有無失當、違法之處等，均有

深入調查之必要案。 

查本件係彰化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彰化銀行）

以其債務人（相對人）岡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岡

山鋼鐵公司）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，向臺灣高

雄地方法院（下稱高雄地院）聲請拍賣抵押物後，該院

以100年度司執字第34098號清償債務事件執行在案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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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系爭執行事件原屬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轄管，嗣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於105年9月1日成立，

本件系爭執行事件移轉為該院轄管接續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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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系爭執行事件）。嗣本件關係人王○進君陳訴，被訴人

莊秋桃係臺灣橋頭地方法院（下稱橋頭地院）院長，依

法院組織法第110條第1項第5款有依法監督該院人員應

依法執行職務之行政監督權，而該院系爭執行事件承辦

司法事務官劉博文執法立場偏頗有圖利拍定人之虞之事

件，嚴重損及權益等情事。案經函請橋頭地院先行查復

說明，並向該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證資料共69宗詳

閱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本系爭執行事件之拍賣公告，於備註五雖有載明：

「③……本件拍定後除327建號殘餘『動產』部分（鋼

骨鐵材）依現況點交外，其餘部分不點交，請投標人

注意。本件拍賣標的實際使用情形，投標人應自行查

明」惟因情事變更，原公告不點交之標的物於拍定後

回復陳訴人占有，拍定人再以執行命令聲請點交，執

行法院（司法事務官）經調查後，點交予拍定人，與

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及目前司法實務之見解，尚難謂有

不合。又陳訴人主張於系爭執行事件土地上有信託關

係、法定租賃權及優先承買權存在，及第三人王○護

稱部分系爭不動產為其承租而占有及使用，業經歷審

法院審理後，裁判駁回，與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及目前

司法實務之見解，亦無相悖。嗣陳訴人以司法事務官

所發執行點交命令有未蓋用法院印信等瑕疵，及司法

事務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聲請迴避，經歷審法院審

理後，以點交程序違法與否，均不會改變拍定不動產

已點交予相對人占有之事實狀態，且縱使廢棄原裁定

及司法事務官關於點交命令之處分或程序，亦無從強

令相對人交還不動產，其主張已點交完畢之執行程序

違法，僅能另行起訴請求國家賠償或交還拍定之不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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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，尚不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聲明異議。 

(一)按強制執行法之相關規定，辦理民事強制執行之依

據（執行名義）、辦理之程序、聲明異議及相關權

義事項之主張（與本案陳訴要點之緣由、相關法令

規定及司法實務見解），如下： 

1、強制執行之依據（執行名義）： 

強制執行法第4條規定，強制執行依下列執行

名義為之：「一、確定之終局判決。二、假扣押、

假處分、假執行之裁判及其他依民事訴訟法得為

強制執行之裁判。三、依民事訴訟法成立之和解

或調解。四、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公證

書。五、抵押權人或質權人，為拍賣抵押物或質

物之聲請，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者。

六、其他依法律之規定，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。」 

2、辦理之程序： 

強制執行法第1條至第3條之1規定，民事強制

執行事務，於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設民事執行處辦

理之；民事執行處置法官或司法事務官、書記官

及執達員，辦理執行事務；強制執行事件，由法

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；本

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，除拘提、管收外，

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；執行人員於執行職務

時，遇有抗拒者，得用強制力實施之，為防止抗

拒或遇有其他必要之情形者，得請警察或有關機

關協助。 

3、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強制執行程序之異議： 

強制執行法第12條規定，對於執行法院強制

執行之命令，或對於執行法官、書記官、執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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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，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

序，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，得於強制執行程序

終結前，為聲請或聲明異議，但強制執行不因而

停止（第1項），前項聲請及聲明異議，由執行法

院裁定之（第2項），不服前項裁定者，得為抗告

（第3項）。 

4、執行名義成立後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

事由或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得主張權利： 

強制執行法第14條規定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

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，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

終結前，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

訴。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，第三人就執行標的

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，得於強制執行

程序終結前，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第三人異

議之訴；如債務人亦否認其權利時，並得以債務

人為被告。 

1、強制執行法之拍賣性質及其效果： 

強制執行程序是債權人為了滿足私法上的請

求權，依據執行名義，聲請執行機關（強制執行

法第1條規定於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設民事執行處

辦理），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，強制債務人履行

債務之程序。而執行法院之拍賣，其性質為民法

買賣之一種；但其拍賣必須依據法定程序為之，

拍定人及拍賣之標的，非執行法院所得任准變

更，此與普通買賣之當事人可經雙方同意任意變

更之者不同（最高法院67年台抗字第129號民事

判例參照）。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，為買賣之一

種，以拍定人為買受人，以拍賣機關代替債務人
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AT01.aspx?lsid=FL0013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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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於出賣人之地位，至於執行債權人則非拍賣當

事人，且依強制執行法第69條（及第113條準用）

之規定，拍賣物買受人就物之瑕疵無擔保請求

權，執行法院及債務人並不擔保拍賣標的物無瑕

疵，應買人於投標前應自行調查拍賣標的
2
。（臺

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7年度上易字第21號民事

判決參照） 

2、拍賣之公告與點交： 

拍賣不動產之公告，載有拍賣後不點交者，

應載明其原因，為強制執行法第81條第2項第7款

所明定。司法院訂頒之「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

注意事項」第43條第2項規定，拍賣之不動產於

查封前一部或全部為第三人占有者，應載明債務

人及第三人占有之實際狀況、第三人姓名、住

所、占有原因，占有如有正當權源者，其權利存

續期間；第3項復規定查封之不動產，未查明該

不動產之占有使用情形前，不宜率行拍賣；第4

項再規定拍賣之不動產，查封時為第三人占有，

依法不能點交者，應詳載其占有之原因及依法不

能點交之事由，不得記載「占有使用情形不明，

                   
2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7年度上易字第21號民事判決：「依強制執行法第113條準

用第69條之規定，拍賣物買受人就物之瑕疵無擔保請求權，故執行法院及債務人

並不擔保拍賣標的無瑕疵，拍定人自不得以拍賣標的有物之瑕疵，請求執行法院

撤銷拍定，亦不得執此以意思表示錯誤為由，主張撤銷買賣之意思表示。查原告

所稱系爭土地位於堤防內等語即令屬實，其亦僅屬物之瑕疵擔保之問題，惟拍賣

不動產，其買受人既就物之瑕疵無擔保請求權，已如前述，則原告自不得據此為

理由聲明異議或聲請撤銷拍定。況原告於投標之前，即應自行調查系爭土地之位

置，其未自行調查，於得標後始以系爭土地位於堤防內為由請求撤銷拍定，即屬

無理由，其瑕疵縱屬存在，仍應由原告自行承受，不得請求被告彰化地院撤銷拍

定。」 
 
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4.aspx?lsid=FL001365&lno=113&ldate=200712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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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定後不點交」之類似字樣，俾使投標人能預先

明瞭拍賣之不動產占有使用情形，以決定是否投

標及投標金額之高低，庶投標結果臻於公帄，則

不動產之拍賣公告上若有關於是否點交之事項

記載不明確，甚或有記載錯誤之情形，不得謂非

關於拍賣程序之嚴重瑕疵（臺灣高等法院87年度

抗字第2395號民事裁定參照）。強制執行法第99

條規定，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，現為債務人占

有或於查封後為第三人占有者，執行法院應解除

其占有，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人；如有拒絕交出

或其他情事時，得請警察協助（第1項）。第三人

對其在查封前無權占有不爭執，或其占有為對抵

押權有影響，經執行法院除去後拍賣者，前項規

定亦適用之（第2項）。依前2項規定點交後，原

占有人復即占有該不動產者，執行法院得依聲請

再解除其占有後點交之（第3項）。 

再者，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，如原拍賣公

告載明「第三人占有，拍定後不點交」，惟拍定

後第三人已不占有，由債務人占有，則拍定人聲

請點交，執行法院應予點交（司法院74年廳民二

字第497號法律研究結果參照）。次按，拍定後以

點交為原則，不點交為例外，拍賣公告上所載「拍

定後不點交」之拍賣條件，僅係促請應買人注意

之任意事項，應買人得依法聲請閱覽查封筆錄以

明占有實情，而決定應買之價格，尚不能以拍賣

公告記載「拍定後不點交」之條件即謂拍定人當

然不得聲請點交（臺灣高等法院95年法律座談會

第10號研究意見及臺灣高等法院86年度抗字第
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INT/FINTQRY04.aspx?id=J%2cG%2c87%2c%e6%8a%97%2c2395%2c001&ro=18&dty=J&lc1=FL00136581&ty=C%2cD%2cF%2cG%2cH%2cK%2cO%2cP%2cQ%2cI%2cJ%2cR%2cL%2cS%2cT%2cU%2cV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INT/FINTQRY04.aspx?id=J%2cG%2c87%2c%e6%8a%97%2c2395%2c001&ro=18&dty=J&lc1=FL00136581&ty=C%2cD%2cF%2cG%2cH%2cK%2cO%2cP%2cQ%2cI%2cJ%2cR%2cL%2cS%2cT%2cU%2c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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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48號裁定參照）。準此，拍賣公告所記載拍定

後點交或不點交，僅係執行法院就公告時形式上

調查結果，促請投標人注意所為之記載而已，而

至於拍定後是否應點交，仍須於拍定人聲請點交

時，由執行法院依職權調查是否符合強制執行法

第99條規定要件，作為是否點交之依據，故非以

拍賣公告記載點交或點交，作為最後聲請點交與

否判斷之依據（臺灣高等法院所屬法院84年度法

律座談會民事執行類第19號研究意見及臺灣高

等法院99年度抗字第1349號裁定參照）。 

承上，拍賣之不動產是否點交，應以查封時

之狀態為準，執行法院就第三人是否於查封前占

有之事實，應依職權調查，以資決定該不動產於

拍定後是否點交（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抗字第

1023號裁判參照）。準此，查封之不動產於查封

時，係由債務人或第三人占有之實際狀況，執行

法院應依職權調查，以為決定拍定後點交與否之

依據，如第三人另主張本於其他法律關係有權占

有查封之房屋，雖執行法院不得就第三人所主張

之法律關係是否實在為實體上之審認，然仍應就

第三人是否於查封前即占有之事實依職權調查

明確後再決定拍定後是否點交。 

3、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後，當事人、第三人或利害關

係人因強制執行程序受有損害，已無法再依強制

執行法為聲請、聲明異議及提起異議之訴： 

按強制執行法第12條、第14條及第15條規

定，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強制執行程序之異

議，債權人或第三人於執行名義成立後之異議之

https://fyjud.lawbank.com.tw/judcontent.aspx?p=ExKZIgGGiQD19KUxjSulmbhA87XfRrB1rS5KyHmdYQRtfz2qgNQMbDHZX%2bJ69FCNTL3Ie4QaKDE4Xi4WgdeZe94T57MZ7i0JfXpEdJBYk6s%3d
https://fyjud.lawbank.com.tw/judcontent.aspx?p=ExKZIgGGiQD19KUxjSulmbhA87XfRrB1rS5KyHmdYQRtfz2qgNQMbDHZX%2bJ69FCNTL3Ie4QaKDE4Xi4WgdeZe94T57MZ7i0JfXpEdJBYk6s%3d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4.aspx?lsid=FL001365&lno=12&ldate=201806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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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，均應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之。撤銷或更

正強制執行之處分或程序，惟在強制執行程序終

結前始得為之，故聲明異議雖在強制執行程序終

結前，而執行法院或抗告法院為裁判時，強制執

行程序已終結者，縱為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

之裁定，亦屬無從執行，執行法院或抗告法院自

應駁回聲明異議（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抗字第

839、1309號及107年度台抗字第53號裁定意旨參

照）。 

(二)本系爭執行事件，係債權人彰化銀行以其債務人（相

對人）岡山鋼鐵公司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

償，向高雄地院聲請拍賣抵押物（98年度司拍字第

505號）後，該院以100年度司執字第34098號清償

債務事件執行在案，經查封後高雄地院拍賣公告載

明事項及執行點交過程，概述如下： 

1、本系爭執行事件之高雄地院民事執行處105年5

月18日通知暨拍賣公告，關於拍定後點交情形，

係記載於第六頁下方「點交否：如備註或使用情

形欄所示」，而於第七頁、備註五，則載明：「本

件標的於 100年7月 7日查封時，據地政人員稱

略：①編號1號至20號、編號22號至30號及35號

土地為岡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之廠區（其中編號

30、35號土地據債權人於103年4月29日具狀陳報

位於廠區外），土地上坐落廠房、辦公室及守衛

室，並有未保存登記建物，其餘為空地；原據謄

本登載有岡山區灣裡西段 327至 338建號等建

物，除327建號部分滅失外，其餘建物現況均己

滅失而不存在。據第三人王○護在場稱上開土地

https://fyjud.lawbank.com.tw/judcontent.aspx?p=ExKZIgGGiQD19KUxjSulmcRWTfXdBdIhQn1kFCe5GIRS%2bkTGBGBsReFgsbmJTBwNavyPadUxEjLIk5I4g98KMw%3d%3d
https://fyjud.lawbank.com.tw/judcontent.aspx?p=ExKZIgGGiQD19KUxjSulmcRWTfXdBdIhQn1kFCe5GIRS%2bkTGBGBsReFgsbmJTBwNavyPadUxEjLIk5I4g98KMw%3d%3d
https://fyjud.lawbank.com.tw/judcontent.aspx?p=ExKZIgGGiQD19KUxjSulmcRWTfXdBdIhQn1kFCe5GIRKG6L4JSc7Z8W0XudfmAJbkAfVw%2bVfTua7Ts1e7txi9VswsB22T%2fCcJCqqIOu93yo%3d
https://fyjud.lawbank.com.tw/judcontent.aspx?p=ExKZIgGGiQD19KUxjSulme1BWiA%2f6%2fym1JfecbaHnCXACgRAa%2bi66ZpV8XTPxXBQmuU%2bd9shiQ6yW7AOPyLG3h8nKeoPZdHyznjUW0lW0NQ%3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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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建物現均為其承租而占有及使用，復據王○護

100年9月16日、103年5月12日、同年7月16日具

狀稱上述廠區内之土地及建物，由王○護承租後

開發使用，並委由永利泰企業有限公司營造修

繕，第三人王○護就土地是否為租賃或其他法律

關係，如有爭執，應以實體判決為準。其中編號

3、4建物部分，業經本院103年訴字第312號判決

王○護、王○立遷讓返還予債務人（最高法院三

審定讞），債務人王○進並具狀陳報已發函第三

人王○護、永力泰公司終止雙方委託契約；土地

上未保存登記建物，據王○護100年9月16日、103

年5月12日、同年7月16日具狀稱上述廠區内之土

地及建物，具狀稱，由其承租土地後開發使用，

並委由永利泰企有限公司營造修繕，並轉租予大

卲汽車企業有限公司（租期自100年5月1日至101

年4月日1止），未保存登記建物不在本件拍賣範

圍。②編號21、31至34號、36號至43號土地，為

位於上述廠區外之空地，其上現況雜草雜樹叢

生；另1497地號上有香蕉等作物，1530、1531及

1531-1地號土地相連上有香蕉樹，1568地號上有

絲瓜等作物，1570地號上有墳墓、絲瓜、香蕉等

作物。土地現況及實際使用情形，投標人應自行

查明。③編號1、2建號建物前空地及建物廠房内

第三人王○護自陳堆放轉爐石，第三人王○護於

103年6月5日本院履勘現場時表示，如拍定願自行

移除（拍定後應由拍定人與第三人自行協商）另

拍賣土地堆放轉爐石之實際地點、現況等，及土

地是否遭受污染，請投標人自行查明、（債務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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岡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黃○男及王

○進表示上開堆放土地上物品性質為廢爐渣）。

本件拍定後除327建號殘餘『動產』部分（鋼骨

鐵材）依現況點交外，其餘不點交，請投標人注

意。本件拍賣標的實際使用情形，投標人應自行

查明。」 

2、105年7月15日由相對人李○城、全球安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、大卲汽車企業有限公司、富有國度

有限公司、威廉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永利泰企

業有限公司、以利亞廚房設備股份有限公司等

人，以20億3千萬得標拍定，於105年10月7日繳

足拍賣價金，核發權利移轉證書。嗣拍定人等人

於105年10月20日具狀聲請點交，司法事務官裁

定駁回拍定人聲請點交（105年12月26日並要求

拍定人另提訴訟解決）相對人抗告，橋頭地院106

年度執事聲字第2號裁定撤銷司法事務官上開裁

定，令司法事務官至現場調查占有情況後再重為

合法妥適處理，並經高雄高分院及最高法院認同

該裁定內容（詳下（四）之2所述）。 

3、經司法事務官調查占有情況後，於106年8月29日

作成點交裁定，107年3月13日橋頭地院發函關係

人，定107年4月24日現場履勘並將進行點交執行

命令。107年5月7日橋頭地院發函關係人，定於

107年5月15日上午現場點交，並於當日請求支援

350名警員強制點交。 

(三)陳訴人陳訴，本件強制執行程序已於105年7月15日

拍定，執行法院亦已於105年10月7日發給權利移轉

證書，並將賣得價金分配交付債權人，其強制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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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已完全終結，且拍賣公告明確記載「不點交」，

而之後拍定人又聲請點交，係對已終結之執行程序

再開，而執行法院受理並為進行點交程序，係違法

逾越該當行為等情。惟查，乃因情事變更，原公告

不點交之標的物於拍定後回復陳訴人占有，拍定人

再以執行命令聲請點交，執行法院（司法事務官）

經調查後，點交予拍定人，與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及

目前司法實務之見解，尚難謂有不合。據承辦司法

事務官裁定駁回陳訴人及第三人葉○嘉對107年3

月13日點交執行命令之聲明異議（107年4月23日橋

頭地院100年度司執字第34098號裁定），其理由以： 

……二、另按不動產查封後，因未採取強制占

有不動產制度，是經拍定人於繳納價金並取得不動

產所有權後，自不能續由債務人或第三人占有不動

產，惟如拍定人尚須另行起訴始能排除第三人或債

務人之占有，則將影響一般市民參加應買（法院公

告之拍賣）意願，是為安定買受人地位，提高拍賣

之效果，故強制執行法規定由拍賣不動產之執行法

院直接解除債務人或第三人占有，使歸買受人或承

受人占有，一方面使買受人得藉簡易之程序迅速取

得不動產占有，另一方面更可避免買受人增加訟

累；是此種由拍賣不動產之執行法院，直接解除債

務人或第三人之占有，使歸買受人或承受人占有之

執行程序，即稱為不動產之點交。又不動產「點交」

之性質，應認點交程序係與不動產拍賣程序分離之

個別獨立程序，點交命令係執行名義，即強制執行

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執行名義，買受人自得依

此執行命令為強制執行（最高法院55年度台抗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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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7號判例參照）。……三、（二）又本件拍賣公告關

於拍定後點交情形，係記載「點交否：如備註或使

用情形欄所示」，非如聲明人（即陳訴人）所稱本件

拍賣標件註記為拍定後不點交；……上開拍賣標的

於查封前原係由第三人王○護、王○立占有，惟因

情事變更，於拍定後第三人王○護、王○立經執行

法院解除占有，回復陳訴人占有，揆諸上開說明，

拍定後執行標的由債務人占有者，本院（橋頭地院）

應解除其占有，點交予拍定人於法有據，並無不當；

拍定人聲請點交，於法並無不合，陳訴人聲明洵屬

無據。 

據上，本系爭執行事件之拍賣公告，關於拍定

後點交情形，關於拍定後點交情形，係記載於第六

頁下方「點交否：如備註或使用情形欄所示」，而於

第七頁、備註五，則載明：「本件標的於100年7月7

日查封時，據地政人員稱略：①編號1號至20號、編

號 22號至 30號及 35號土地為岡山鋼鐵公司之廠

區……據第三人王○護在場稱上開土地及建物（下

稱系爭不動產）均為其承租而占有及使用，……承

租後開發使用……第三人就土地是否為租賃或其他

法律關係，如有爭執應以實體判決為準……③……

本件拍定後除327建號殘餘『動產』部分（鋼骨鐵材）

依現況點交外，其餘部分不點交，請投標人注意。

本件拍賣標的實際使用情形，投標人應自行查明」

查上開拍賣標的於查封前原係由第三人王○護、王

○立占有，惟因情事變更，於拍定後第三人王○護、

王○立經執行法院解除占有，回復陳訴人占有，拍

定後執行標的由債務人占有者，橋頭地院解除其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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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，點交予拍定人，尚難謂有不當。 

(四)陳訴人所訴系爭執行事件其他相關爭議事項，業經

歷審法院裁判駁回，核與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及目前

司法實務之見解，尚無相悖。就其事實、理由及說

明，分述如下： 

1、第三人王○護稱部分系爭不動產為其承租而占

有及使用，經高雄地院（103年度訴字第312判

決）、高雄高分院（104年度上字第71號判決）及

最高法院（105年度台上字第504號裁定）裁判，

第三人王○護應返還占有之不動產（高雄市岡山

區灣裡西段743、1247、1325、1327地號土地及

其上同段238、325至338、349建號建物）與陳訴

人，摘錄如下： 

（1）岡山鋼鐵公司前將其所有座落高雄市岡山區

灣裡西段743、1247、1325、1327地號土地（以

下合稱系爭執行事件土地）及其上同段238、325

至338、349建號建物（其中326及349建號建物

合稱【本裁判】系爭建物，上開土地及建物合

稱【本裁判】系爭不動產）信託登記予原告（即

第三人王○護）。後原告（即陳訴人）與訴外人

葉○嘉及被告王○護於99年9月2日簽立協議

書，約定由被告王○護就系爭執行事件土地為

空地開發利用及其上建物之整修、變更（下稱

【本裁判】系爭協議），原告並委任葉○嘉與被

告王○護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書之預約，確認被

告王○護於系爭不動產之整地及修繕期間為無

償使用關係，同時約定被告王○護之整地及修

繕須提出計畫書予葉○嘉，整地及修繕完畢後
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AT01.aspx?lsid=FL0012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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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另立租賃契約書（下稱系爭租賃預約），而系

爭建物則係原告因被告整修所需借予其使用之

辦公室，並非屬系爭協議及系爭租賃預約之契

約標的。被告王○護與其子即被告王○立嗣於

99年9月5日於葉展○嘉之見證下，簽訂修繕工

程協議書，約定被告須將修繕計畫綱要送抵押

權人同意後始得進行修繕，惟被告於占有上開

不動產後，雖曾依約提出修繕綱要，然未獲抵

押權人同意，即擅自進行整地及修繕工程，將

上開同段328至338號建物全部及238、325、327

建號建物部分拆除，並非法堆置數萬噸中鋼脫

硫渣、事業廢棄物於系爭執行事件土地上，對

系爭建物之價值造成危害，原告曾委任律師向

被告王○護解除系爭協議與預約，並要求被告

返還系爭建物，惟被告置之不理，為此爰依民

法第767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被告應連

帶將系爭建物全部返還並交付占有予原告。 

（2）被告雖辯稱其與原告間存有租賃關係，其係基

於承租人之地位而有權占有云云，並提出系爭

協議及系爭租賃契約為證。惟查，系爭協議之

上開內容雖記載葉○嘉出租系爭不動產予被告

王○護，然亦載明須「另定租約」，顯見簽約之

兩造及葉○嘉並非以系爭協議作為租賃契約之

本約。而葉○嘉與被告王○護雖復另行簽訂系

爭租賃契約及系爭租賃預約，惟該等契約均未

就租賃期限之始期及租金給付日期等有關租賃

重要事項為約定，已難認葉○嘉與被告王○護

係有以系爭租賃契約、系爭租賃預約作為租賃
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4.aspx?lsid=FL001351&lno=767&ldate=20140129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4.aspx?lsid=FL001351&lno=767&ldate=201401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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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之本約並據以履行之意，且依葉○嘉到庭

證稱：系爭租賃契約是簽訂系爭協議之當天即

99年9月2日一併簽立，而系爭租賃預約則係於

99年9月4日所簽訂，之所以再簽訂系爭租賃預

約，是為補充系爭租賃契約之內容等語，參以

被告亦稱：系爭租賃預約之簽立時間係晚於系

爭租賃契約等語，可認系爭租賃契約與系爭租

賃預約應係先後於不同日期所簽訂，而衡諸一

般常情，倘當事人間之租賃關係已因簽訂租賃

契約而有效成立，則於該租賃契約仍有效存在

之狀況下，應無再行簽訂另一份租賃契約之

理，益證葉○嘉與被告王○護應非以系爭租賃

契約作為渠等租賃關係成立之正式文件，而僅

係預先擬定將來租賃契約之事項。至葉○嘉與

被告王○護於嗣後所簽訂之系爭租賃預約，其

上係載以：「現期限以整地暨修繕完成後另立租

賃契約」、「整地暨修繕完成前為無償使用」，是

渠等均同意於系爭不動產將來整地暨修繕完成

後再行另訂租賃契約，足認渠等間之租賃關係

仍待將來另訂租賃契約後方始確立，系爭租賃

預約亦非屬租賃契約之本約。依上所述，系爭

協議、系爭租賃契約及系爭租賃預約均不足證

明租賃關係已有效成立，而應僅屬租賃契約之

預約，則被告此揭所辯其與原告間存有租賃關

係云云，應非可採。 

2、本件系爭執行事件拍賣公告記載部分標的物拍

定後「不點交」，嗣不動產之拍定人聲請點交，

係對已終結之執行程序再開，而執行法院受理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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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進行點交程序；另第三人葉○嘉主張於100年7

月7日查封前，合法占有系爭不動產。惟經橋頭

地院（106年度執事聲字第2號裁定）、高雄高分

院（106年度抗字第59號裁定）及最高法院（106

年度台抗字第1247號裁定）裁判，認第三人葉○

嘉未能證明其於查封前對系爭不動產有事實上

之管領力，司法事務官原認定陳訴人之異議為有

理由，據以駁回相對人（拍定人等）點交聲請，

尚有未恰，系爭不動產應否點交予拍定人，自應

由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查明後另為妥適之處理，摘

錄如下： 

（1）相對人於系爭執行事件所拍定如附件一所示

之不動產，於100年7月7日查封前，因第三人葉

○嘉（聲明異議人）與執行債務人王○進（即

陳訴人）及第三人王○護三方簽立之99年9月2

日協議書（下稱A協議書），約定甲方陳訴人委

託乙方即葉○嘉對於岡山鋼鐵公司之不動產現

況有管理使用處分收益之權，並由葉○嘉出租

土地予丙方王○護，葉○嘉於查封前已為自己

利益而占有系爭不動產，並非僅係受王○進指

揮監督之占有輔助人而已。至於相對人所提100

年11月7日協議書（下稱B協議書）係葉○嘉於

查封後簽立，與葉○嘉是否於查封前占有無

涉，B協議書當事人間之實體權利義務關係，亦

非強制執行形式審查所應審究之範圍，況B協議

書約定「協議書簽定後全面退出岡山鋼鐵公司

相關事務之處理」等語。陳訴人主張於查封前

即合法占有不動產，依法即不應受點交效力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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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。 

（2）葉○嘉雖提出A協議書主張其受委任對於系爭

不動產有管理使用處分收益之權，而於查封前

即合法占有不動產云云，然系爭不動產前經原

法院分別於100年7月7日、101年3月5日、102

年4月2日、102年9月2日至現場查封揭示，而葉

○嘉於100年7月7日、101年3月5日均以王○進

代理人之身分到場，有查封筆錄在卷可稽。可

見葉○嘉對於系爭執行事件就系爭不動產之查

封早已知悉。惟截至葉○嘉所提民事聲明異議

暨呈報占有使用情況狀於105年11月14日送達

原法院前，均未見陳訴人提及其直接或間接占

有系爭不動產，則葉○嘉是否於查封前占有系

爭不動產，容有疑義。 

（3）系爭不動產中所示編號1至36之土地，早於95

年8月17日塗銷信託登記，回復至岡山鋼鐵公司

名下，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，足認，此部

分土地於A協議書簽立前，已無信託陳訴人情

事，陳訴人是否仍有此部分土地之事實管領力

而得於簽立A協議書時移轉占有予葉○嘉，亦屬

有疑。況A協議書僅記載「甲方委託乙方管理使

用收益處分之權」、「並由乙方出租於甲方」等

語，惟受任人須基於委任關係而由委任人移轉

物之占有，方有管領之力，非可僅憑委任關係

遽認受任人必為直接占有人，自難僅憑A協議書

即認葉○嘉於查封前占有之事實。 

（4）葉○嘉另稱：B協議書約定「協議書簽定後全

面退出岡山鋼鐵公司相關事務之處理」等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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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足證葉○嘉受任處理系爭不動產事務，否則

豈有要求葉○嘉立該協議書及全面退出之必要

云云。然B協議書之文義，充其量僅能證明葉○

嘉受委任處理事務，並不足以證明葉○嘉於查

封前占有系爭不動產之事實，自難據為有利葉

○嘉之認定。 

（5）按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，現為債務人占有或

於查封後為第三人占有者，執行法院應解除其

占有，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人，為強制執行法

第99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。次按拍賣之不動產是

否點交，應以查封時之狀態為準，執行法院就

第三人是否於查封前占有之事實，應依職權調

查，以資決定該不動產於拍定後是否點交（最

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1023號裁判參照）。準

此，查封之不動產於查封時，係由債務人或第

三人占有之實際狀況，執行法院應依職權調

查，以為決定拍定後點交與否之依據，如第三

人另主張本於其他法律關係有權占有查封之房

屋，雖執行法院不得就第三人所主張之法律關

係是否實在為實體上之審認，然仍應就第三人

是否於查封前即占有之事實依職權調查明確後

再決定拍定後是否點交。故於系爭不動產應否

點交予拍定人，自應由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查明

後另為妥適之處理。 

3、陳訴人主張於系爭執行事件土地上有信託關

係、法定租賃權及優先承買權存在，係於100年7

月7日查封前即合法占有系爭執行事件土地，依

法不得強制點交，倘有爭執，亦應待實體法院判
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4.aspx?lsid=FL001365&lno=99&ldate=20140604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4.aspx?lsid=FL001365&lno=99&ldate=20140604
https://fyjud.lawbank.com.tw/judcontent.aspx?p=ExKZIgGGiQD19KUxjSulmbhA87XfRrB1rS5KyHmdYQRtfz2qgNQMbDHZX%2bJ69FCNTL3Ie4QaKDE4Xi4WgdeZe94T57MZ7i0JfXpEdJBYk6s%3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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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後論斷。經橋頭地院（106年度執事聲字第30

號裁定）、高雄高分院（106年度抗字第348號裁

定）及最高法院（108年度台抗字第640號裁定）

裁判，認其上開主張（聲明異議）均無理由，摘

錄如下： 

（1）陳訴人雖曾因信託契約而有權占有系爭執行

事件土地，然系爭執行事件土地之信託登記已

於95年8月17日塗銷，則陳訴人之原始占有權源

應已消滅，是陳訴人主張系爭執行事件土地為

信託財產，其為系爭執行事件土地查封前即合

法、現實占有之第三人，依法不受點交效力所

及，而提起抗告，欲排除系爭執行事件土地之

點交程序云云，自屬無據。 

（2）陳訴人主張系爭執行事件土地上建物均為其

所有，其依法對系爭執行事件土地有法定租賃

權及優先承買權存在，故其於查封前即合法占

有系爭執行事件土地，依法不得強制點交。查

岡山鋼鐵公司前將系爭廠區內諸多房地信託登

記至陳訴人名下，且於95年8月17日塗銷系爭執

行事件土地（除編號36外）之信託登記後，未

隨同塗銷地上建物之信託登記。惟系爭執行事

件土地及其上建物已因合併拍賣而由相對人取

得，業如前述，則陳訴人對系爭執行事件土地

上之建物已無用益權利，其自無由對系爭執行

事件土地主張任何權利，雖其占有之系爭建

物，係占用系爭執行事件土地，但已無正當權

源，自屬無權占有，依前揭說明，自得予以點

交。又系爭執行事件土地之拍賣程序，於相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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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即取得所有權時，業

已終結，陳訴人縱曾有法定租賃關係，亦屬得

否訴請確認優先承買權之另一問題，非得於未

獲勝訴確定判決前，拒絕點交，亦無足採。 

（3）綜上所述，陳訴人未能證明其對編號36之土地

有事實上之管領力，亦不能證明其於查封前仍

依信託關係而有權占有系爭執行事件土地，其

雖因執行法院暫付保管而於拍定前有權占有系

爭執行事件土地，然其占有權源已於相對人領

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即取得所有權時，即告消

滅，是陳訴人既無占有權源，自應受點交效力

所及。 

4、以司法事務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聲請迴避事

件，經橋頭地院（ 107年度執事聲字第 50號裁

定）、高雄高分院（107年度抗字第141號裁定）

及最高法院（107年度台抗字第835號裁定）裁

判，認其上開主張（聲明異議）均無理由，再向

最高法院聲請再審，亦遭駁回（108年度台抗字

第754號裁定），摘錄如下： 

（1）按司法事務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以外

之情形，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，當事

人得聲請司法事務官迴避，民事訴訟法第33條

第1項第2款、第39條定有明文。又按依民事訴

訟法第39條準用同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

請迴避者，與聲請推事迴避同，應於訴訟程序

終結前為之。如果訴訟程序業已終結，其執行

職務，已不足以影響審判之公帄，即不得以其

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為由，聲請迴避（最高法
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4.aspx?lsid=FL001362&lno=32&ldate=20170614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4.aspx?lsid=FL001362&lno=33&ldate=20170614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4.aspx?lsid=FL001362&lno=39&ldate=20170614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4.aspx?lsid=FL001362&lno=39&ldate=20170614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4.aspx?lsid=FL001362&lno=39&ldate=201706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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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71年台聲字第123號判例足參）。 

（2）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標的物已於105年7月15

日拍定、105年10月7日核發權利移轉證書、105

年12月21日、106年1月9日、2月3日分別通知領

款，嗣於106年11月14日全部分配完畢，並於106

年11月5日發還執行名義，復於107年5月15日點

交拍定完畢，有系爭執行事件辦案進行簿、執

行命令、執行筆錄在卷可參，是此部分之事實

堪可認定。系爭執行事件既已將抵押物拍賣，

並將執行名義發還債權人、拍定物點交予拍定

人完畢，則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即已

全部終結，承辦系爭執行事件之司法事務官已

無其他執行行為可為，揆諸前開判例意旨，陳

訴人自無從以該司法事務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

虞，聲請其迴避。 

（3）以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835號裁定有民

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、13款再審事由，聲

請再審： 

按司法事務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以

外之情形，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，當

事人得聲請司法事務官迴避，此觀民事訴訟法

第33條第1項第2款、第39條規定即明。聲請司

法事務官迴避者，與聲請法官迴避同，應於訴

訟程序終結前為之。若司法事務官應執行之職

務業已終結，即不得以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

為由，聲請迴避。原確定裁定以聲請人雖於107

年5月9日聲請承辦司法事務官迴避，惟系爭執

行標的物於105年7月15日已拍定、同年10月7
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INT/FINTQRY02.aspx?jtype=A,C,B,D,E,F&N0=71&N1=%e5%8f%b0%e8%81%b2&N2=1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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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核發權利移轉證書，拍定物並於107年5月15

日執行點交完畢，系爭執行程序已終結，司法

事務官應執行之職務已完結，無從認其執行職

務有偏頗之虞，爰維持前訴訟程序第二審法院

之裁定，駁回聲請人之再抗告，並無適用法規

錯誤之情事。次按聲請再審，應依民事訴訟法

第507條、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表明再審理

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，此

為必須具備之程式。所謂表明再審理由，必須

指明確定判決有如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

情事始為相當，倘僅泛言有何條款之再審事

由，而無具體情事者，仍難謂已合法表明再審

事由。 

5、司法事務官於107年5月7日所發執行點交命令，

因有未蓋用原法院或執行處印信、未諭示救濟方

式及適當救濟期間等瑕疵而無效或不合法，陳訴

人就其事後補蓋印章所補發之點交命令亦已拒

收，該補正之執行命令仍未生效，司法事務官所

為強制點交執行程序均非適法。經橋頭地院（107

年度執事聲字第20號及28號裁定）及高雄高分院

（107年度抗字第231號及263號裁定）裁判，認

其上開主張（聲明異議）均無理由，摘錄如下： 

（1）陳訴人以系爭執行事件所有對其核發之點交

命令，均因陳訴人聲明異議而未確定，參以點

交執行命令係獨立於系爭執行事件之外，則在

各異議程序確定前，自不得執行，而須停止執

行點交；況司法事務官於107年5月7日所發執行

點交命令，因有未蓋用原法院或執行處印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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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諭示救濟方式及適當救濟期間等瑕疵而無效

或不合法，陳訴人就其事後補蓋印章所補發之

點交命令亦已拒收，該補正之執行命令仍未生

效，司法事務官所為強制點交執行程序均非適

法。陳訴人於執行程序中，先後於107年4月23

日、4月25日、4月30日、5月7日、5月9日、5

月11日就有關點交命令、程序、方法等迭為聲

明異議，詎司法事務官竟逕以107年5月14日100

年度司執字第34098號裁定併為駁回，已損害陳

訴人就個別異議所應有之抗告權益，其程序自

有瑕疵。再者，強制執行程序是否終結，應視

各別狀況而定，並非點交執行完畢，強制執行

程序即告終結，而系爭執行事件未有合法執行

名義即違法強制點交，程序上仍應回復陳訴人

占有之原狀，該點交程序自未終結。原裁定對

陳訴人所列各異議理由未置一詞，僅以系爭執

行事件業經點交完畢而告終結，逕予駁回陳訴

人之異議，自有違誤。 

（2）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，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

行之命令，或對於執行法官、書記官、執達員

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，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

序，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，得於強制執行程

序終結前，為聲請或聲明異議；但強制執行不

因而停止，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
又撤銷或更正強制執行之處分或程序，惟在強

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始得為之，故聲明異議雖在

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，而執行法院或抗告法院

為裁判時，強制執行程序已終結者，縱為撤銷
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4.aspx?lsid=FL001365&lno=12&ldate=201806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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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之裁定，亦屬無從執行，

執行法院或抗告法院自應駁回聲明異議（最高

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839、1309號及107年度台

抗字第53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 

（3）系爭執行事件拍賣之系爭不動產，於105年7月

15日由相對人等拍定，且相對人已於同年10月7

日繳足拍賣價金，並經原法院核發權利移轉證

書，嗣原法院於107年5月15日上午9時30分許，

已將系爭不動產強制點交予拍定人完畢。據

此，系爭執行事件就拍定之系爭不動產既已點

交完畢，點交程序即告終結。陳訴人雖於執行

程序終結前，就系爭不動產能否點交、點交程

序、執行點交命令等迭為聲明異議，惟依上開

說明，縱使廢棄原裁定及司法事務官之處分，

亦屬無從執行。然點交程序違法與否，均不會

改變拍定不動產已點交予相對人占有之事實

狀態，且縱使廢棄原裁定及司法事務官關於點

交命令之處分或程序，亦無從強令相對人交還

不動產，其主張已點交完畢之執行程序違法，

僅能另行起訴請求國家賠償或交還拍定之不

動產，尚不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

聲明異議。至陳訴人其餘抗告理由指摘司法事

務官處分違誤、系爭執行程序有無效原因云

云，或因執行程序既已終結，或為實體上之爭

議，均非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所定之異議程序

所能解決。（高雄高分院107年度抗字第263號民

事裁定參照） 

6、橋頭地院院長莊秋桃指派民事執行處李怡諄庭

https://fyjud.lawbank.com.tw/judcontent.aspx?p=ExKZIgGGiQD19KUxjSulmcRWTfXdBdIhQn1kFCe5GIRS%2bkTGBGBsReFgsbmJTBwNavyPadUxEjLIk5I4g98KMw%3d%3d
https://fyjud.lawbank.com.tw/judcontent.aspx?p=ExKZIgGGiQD19KUxjSulmcRWTfXdBdIhQn1kFCe5GIRKG6L4JSc7Z8W0XudfmAJbkAfVw%2bVfTua7Ts1e7txi9VswsB22T%2fCcJCqqIOu93yo%3d
https://fyjud.lawbank.com.tw/judcontent.aspx?p=ExKZIgGGiQD19KUxjSulme1BWiA%2f6%2fym1JfecbaHnCXACgRAa%2bi66ZpV8XTPxXBQmuU%2bd9shiQ6yW7AOPyLG3h8nKeoPZdHyznjUW0lW0NQ%3d
https://fyjud.lawbank.com.tw/judcontent.aspx?p=ExKZIgGGiQD19KUxjSulme1BWiA%2f6%2fym1JfecbaHnCXACgRAa%2bi66ZpV8XTPxXBQmuU%2bd9shiQ6yW7AOPyLG3h8nKeoPZdHyznjUW0lW0NQ%3d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4.aspx?lsid=FL001365&lno=12&ldate=201806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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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及執行處所有股別之司法事務官全體配合出

動，並調派司法警察官超過300人，造成陳訴人

之損害等語。嗣107年5月15日執行處如期聲請

350名警員，含特勤中隊之優勢警力，違法強制

點交，以不合程式、違反行政程序、未蓋法院印

信，雖然點交當天有補正，但那僅能當場宣示已

補印信，並未依法送達，乃屬無效之執行命令。

惟據橋頭地院相關查復說明，略以：「……依系

爭執行卷宗所示，有關動產執行之部分，係由債

權人彰化銀行、高雄銀行具狀聲請追加執行債務

人岡山鋼鐵廠區之動產，而經該院司法事務官審

查前述債權人提出之執行名義具備聲請執行相

關之實質及形式要件，准依債權人之聲請執行，

又因系爭不動產尚未點交，尚由陳訴人占用，且

現場亦曾有多名黑衣男子在場，有拍定人之陳述

意見狀及照片在卷。是該院司法事務官認為恐有

遭抗拒之可能，是為維護執行人員之安全，並有

利執行行為，乃發函警察機關通知於執行期日派

員到場協助執行，客觀上應符強制執行法第3條

之1所定之要件而無不合。……」 

(五)綜上，本系爭執行事件之拍賣公告，於備註五雖有

載明：「③……本件拍定後除327建號殘餘『動產』

部分（鋼骨鐵材）依現況點交外，其餘部分不點交，

請投標人注意。本件拍賣標的實際使用情形，投標

人應自行查明」惟因情事變更，原公告不點交之標

的物於拍定後回復陳訴人占有，拍定人再以執行命

令聲請點交，執行法院（司法事務官）經調查後，

點交予拍定人，與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及目前司法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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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之見解，尚難謂有不合。又陳訴人主張於系爭執

行事件土地上有信託關係、法定租賃權及優先承買

權存在，及第三人王○護稱部分系爭不動產為其承

租而占有及使用，業經歷審法院審理後，裁判駁

回，與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及目前司法實務之見解，

亦無相悖。嗣陳訴人以司法事務官所發執行點交命

令有未蓋用法院印信等瑕疵，及司法事務官執行職

務有偏頗之虞聲請迴避，經歷審法院審理後，以點

交程序違法與否，均不會改變拍定不動產已點交予

相對人占有之事實狀態，且縱使廢棄原裁定及司法

事務官關於點交命令之處分或程序，亦無從強令相

對人交還不動產，其主張已點交完畢之執行程序違

法，僅能另行起訴請求國家賠償或交還拍定之不動

產，尚不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聲明異

議。 

二、陳訴人所訴本系爭執行事件，司法事務官所發相關執

行命令，竟有未蓋用法院印信等之公文書瑕疵，雖本

執行程序已終結，已無從依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廢棄原

裁定及關於點交命令之處分或程序，已如前述。惟公

文書程式上之合法性乃執行一切公權力之前提，雖陳

訴人確有收受送達並於期日到場，橋頭地院應轉飭所

屬確實遵守公文書程式，並查明相關承辦人員之疏失

責任，庶免物議及斲喪公權力。 

(一)非訟事件法第53條規定，司法事務官就受移轉之非

訟事件所為處分，其文書正本或節本，由司法事務

官簽名，並蓋法院印信（第1項）；司法事務官在地

方法院簡易庭處理受移轉之非訟事件時，前項文書

正本或節本，得僅蓋該簡易庭之關防（第2項）。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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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訂定發布之「法院辦理訴訟及非訟事件文書

蓋用印信與簽署注意事項」第2條「關於蓋用印信

部分之甲：民事訴訟文書」第2項規定，執行命令、

拍賣公告及其他適宜蓋用民事執行處印信之文書

應蓋用民事執行處印信；第3條「關於簽署部分之

甲：民事訴訟文書」第3項規定，下列民事訴訟文

書由司法事務官簽名或蓋章：裁定原本、支付命令

原本、執行命令、拍賣公告、以司法事務官名義所

為之囑託或通知文件、對他法院調取證物函。 

(二)查本系爭執行事件，橋頭地院107年3月13日發文定

107年4月24日現場履勘之執行命令（附件三），及

107年5月7日發文定於107年5月15日上午9時30分

現場點交之執行命令，經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全案檔

卷檢視，上開2件執行命令歸檔之文稿，只加蓋司

法事務官及書記官圓戳章，未加蓋法院印信，雖均

有送達與陳訴人（有陳訴人簽收之送達證書可

稽），但未符非訟事件法第53條及司法院訂定發布

之「法院辦理訴訟及非訟事件文書蓋用印信與簽署

注意事項」第2條、第3條等規定，顯有疏失。嗣107

年4月24日現場履勘及107年5月15日現場點交，陳

訴人均有到場，有當日之執行筆錄陳訴人簽名可

稽。 

(三)綜上，陳訴人所訴本系爭執行事件，司法事務官所

發相關執行命令，竟有未蓋用法院印信等之公文書

瑕疵，雖本執行程序已終結，已無從依強制執行法

之規定廢棄原裁定及關於點交命令之處分或程

序，已如前述。惟公文書程式上之合法性乃執行一

切公權力之前提，雖陳訴人確有收受送達並於期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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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場，橋頭地院仍應轉飭所屬確實遵守公文書程

式，並查明相關承辦人員之疏失責任，庶免物議及

斲喪公權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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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二，函請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討改進及查處

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。 

三、調查意見移請人權保障委員會參處。 

四、調查意見（不含附件）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公布。 

五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司法及獄政委員會處理。 

調查委員：劉德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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